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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所詢國立大學得否聘請外國籍教師兼任各級行政主管職務

案，復如說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　貴校95年4月7日興人字第0950200168號函。

二、經查大學法除第8條及第13條外，其他條文所列職務並未

明定得由外國人擔(兼)任。爰大學法第14條第2項雖明定國

立大學各級行政主管人員得遴聘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，進

而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1條規定，排除該法第9條之適用

，但仍須受國籍法第20條之限制。準此，國立大學尚不得

聘請外國籍教師兼任各級行政主管職務。

正本：國立中興大學

副本：各公私立大學校院、本部法規會、人事處、高教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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